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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生能源發電設備類型

第一型：

指發電業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，設置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發
電設備。

第二型：

指依電業法及其相關規定，設置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電
設備。

第三型：

指裝置容量未達二千瓩(2MWp)並利用再生能源發電之自用發
電設備。

註：欲採直、轉供方式者，需申請發電業籌設。先送地方政府核
發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後轉請中央主管機關核發。

註：

1. 依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規定，併計達2,000瓩
(2MWp)以上者，應申請第一型(發電業籌設)。

2. 裝置容量達2,000瓩(2MWp)以上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；
未達2,000瓩(2MWp)者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認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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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電共生申請流程
第一型(籌設發電業)及裝置容量併>2MW

海洋局
審查農業設施

(水產養殖)

審查養殖
經營事實

核發
綠能設施容許

經發局
審查發電業籌設許可之
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函

會辦各單位
是否涉及權
管禁限建規

定

核發
地方主管機
關同意函

能源局
審查發電業
籌設許可

符合
規定

核發
發電業籌設

許可

核轉能
源局

申請再生能源設備認定
1. 達2000瓩以上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
2. 未達2000瓩由地方主管機關認定

註：向經濟部能源局申請電業施
工許可前需取得綠能設施容許。

核發
農業設施 (水
產養殖)容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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漁電共生申請流程
第三型申請(併計未達2000瓩)

海洋局
審查農業設施 (水產養殖)

審查是否
具養殖經
營事實

核發
綠能設施容許

經發局
審查再生能源設備同意

備案

符合規定

核發
同意備案函文

核發
農業設施 (水產養殖)容

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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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型

第一、三型再生能源設備認定申請流程

併聯審查 同意備案 簽約 施工 併聯試運轉 設備登記 售電

第一型

籌設許可

同意備案
簽約

施工許可 售電
電業執照
(視同設備登記)

施工

1.太陽光電2個月內；其他再生能源6
個月內。(不得展延)

2.逾期未辦簽約，同一申請人於同一
場址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同意備案。

1年內申請設備登記，
屆期前2個月內得展延。

同意備案
(2MWp以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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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備案審查流程

文件寄達，受理審查 審查合格

審查不合格

發文准予

裝置容量
2MWp以上

不可補正

可以補正

駁回並請依程序向
能源局申請

駁回申請

補正合格

補正不合格

發文准予

駁回申請
限期補正

1

2

3

掛文號

系統登打

合併計算

受理申請：

視個案情形
復請申請人
再行補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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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登記審查流程

新申請案審查
並將案件資訊
輸入系統

案件失效

審查合格

審查有缺

駁回函
不可補正

通知限期補正
補正函

核准函

補正審
查合格

補正不
合格且
逾期

1. 未於時效內簽約：太陽光電2個月內；其他再生
能源6個月內。

2. 未於時效內申請登記：應自與公用售電業簽約
之日起一年內，完成第三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
之設置及併網，並向主管機關申請設備登記。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第11條：
第一項或第二項申請文件不符規定者，
主管機關得通知於三十日內補正；逾期
未補正或補正不全者，駁回其申請。補
正期限最長30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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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躉購費率(1/3)
情形 適用費率

第一型或第二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，於110年度取得
同意備案之日起6個月內完工者

取得同意備案時之上
限費率

第三型再生能源電設備，於110年度取得同意備案之
日起4個月內完工者

一萬瓩(10MWp)以上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，於110年
度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24個月內完工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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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躉購費率(2/3)

情形 適用費率

依「再生能源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繳納模組回收費用者

依附表四加計額外費
率

併聯電業特高壓供電線路，且有設置或共用升壓站者

設備全數採用取得標檢局「太陽光電系統結晶矽、薄膜模
組實施自願性產品驗證」證書(符合「台灣高能太陽光电模
組技術規範」中華民國110年度以後之試驗要求)，並於該
證書有效期間內出廠之模組

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定，符合「申請農業用地設施
容許使用辦法」規定，以農業或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
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(屋頂型或地面型)

以漁業經營結合綠能設置水面型(浮力式)太陽光電發電設
備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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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躉購費率(3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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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聯絡窗口

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認定

07-3368-333 分機 2164、5110、3165

發電業籌設

07-3368-333 分機 5109、31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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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請指教

THANK YO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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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證之申請人條件

「再生能源憑證實施辦法」第 2 條規定：

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

1. 再生能源：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再生能源。

2. 再生能源發電設備（以下簡稱發電設備）：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三條所定發電
設備。

3. 再生能源憑證（以下簡稱憑證）：指經濟部標準檢驗局（以下簡稱標準局）國家
再生能源憑證中心（以下簡稱憑證中心）辦理發電設備查核及電量查證後所核發
之憑證。

4. 申請人：指再生能源發電業、再生能源售電業或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，
但採用躉購制度者與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減量額度者除外。

依前述規定，在設置端擬依循再生能源(綠電)憑證方式者，其申請人須

為再生能源發電業、再生能源自用發電設備設置者。

應依「電業法」及其相關之規定取得再生能源發電業執照或自用發電

設備登記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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